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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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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托幼机构饮水设备使用维护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学校及托幼机构饮水设备使用、维护的卫生要求和应急处置及卫生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及托幼机构饮水设备的使用维护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饮水设备 water treatment units  drinking water equipment？ 

将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水质经过净化、消毒、加热（或制冷）、储存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处理

后，直接通过水龙头供给人们饮用的相关设备的总称。 

3.2  

涉水产品 drinking water health and safety related products 

凡在饮用水生产和供水过程中与饮用水接触的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水处理材料、化学处理剂、

水质处理器、与饮用水接触的新材料和新化学物质。 

4 设备使用要求 

4.1 设备设置 

4.1.1 饮水设备应安装在室内，安装使用地点应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 

4.1.2 中小学校每 40～45人至少应设置一个饮水水龙头，楼房宜每层设置饮水处。 

4.2 设备选取 

4.2.1 选购的饮水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4.2.2 安装、维护所用的涉水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4.2.3 所选设备应具备与有关批准文件相一致的铭牌，具体内容应包括： 

a) 产品名称； 

b) 型号、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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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产企业信息：生产企业名称、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d) 委托生产的还应标明被委托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e) 产品执行标准号； 

f) 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号； 

g)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h) 根据产品特点标明主要质量指标或主要技术参数。 

4.2.4 学校及托幼机构与设备供应方应签订饮水设备水质卫生安全保障协议及相关组件的更换、维护

合同。 

4.3 安装启用 

4.3.1 饮水设备的水管与生活饮用水管网连接处应安装止回装置，饮水设备的排水管不应与下水管道

直接连通。 

4.3.2 每学期开学前应对饮水设备进行维护、清洗、消毒。 

4.3.3 新建、改建、扩建的饮水设备，应按照设备使用说明书，经过严格维护、清洗、消毒，经水质

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式使用。 

4.4 供水要求 

4.4.1 学校及托幼机构所选购的所有饮水设备，其供水量应满足全员每人每天 1500mL的饮水需求。

饮水设备的制水速度应满足学生在短时间内（课间 10min）的饮水量和水温要求。 

4.4.2 小学和托幼机构的饮水设备的出水温度不宜高于 50℃。对饮水设备出水温度高于 50℃的，应

在出水口附近设置烫伤警示标识。 

4.4.3 饮水设备的出口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 

5 设备维护管理 

5.1 日常检查 

5.1.1 饮用水卫生管理人员应每天对饮水设备的运行、周边卫生状况进行巡视检查。 

5.1.2 每天使用前，宜打开饮水设备每个水龙头排尽设备中的陈水。 

5.1.3 饮水设施每天应进行必要的清洁工作，以保持饮水台及水槽无茶叶、饭渣等杂物，设备表面清

洁光亮，无污染物粘附其上。应每周对出水龙头至少消毒一次，具体消毒方法如下：用棉签蘸取 75%

的酒精依次对水龙头内、外、手柄进行表面擦拭 2遍，作用 3min，之后打开水龙头冲洗 10s。 

5.1.4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做好饮水设备检查、维护。 

5.2 水质检测 

5.2.1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对饮水设备进行水质检测，频次为每学期至少一次。 

5.2.2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按照 GB/T 5750，对饮水设备的水质进行检测，项目应至少包含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硝酸盐、氯酸盐、铁、铜、铅、钠（软水机加测）。 

5.2.3 每台饮水设备的采样点设置在饮水设备的入口水和出口水。 

5.2.4 水质检测报告应在学校及托幼机构的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6 应急处置 

6.1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制定生活饮用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其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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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及分工； 

b) 发生饮用水污染事故后，停止供应已被污染或可疑污染的饮用水； 

c) 向所属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d) 掌握供水范围，了解师生身体健康危害程度； 

e)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现场调查、控制、处理； 

f) 必要时采用应急供水，保证师生饮水安全； 

g) 消除污染原因后，经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恢复供水。  
6.2 当饮用水水质受到污染，水质出现感官异常（如异色、异味等）时，学校及托幼机构应立即停止

供应污染的饮用水，采取应急措施，启动应急预案。 

6.3 当饮水设备的水质检测不合格时，学校及托幼机构应立即停止该设备供水，查明原因，采取有效

措施，排除安全隐患，水质检测合格后方可供水。 

7 卫生管理 

7.1 卫生管理制度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建立健全饮水设备的卫生管理制度。 

7.2 饮用水卫生管理人员 

7.2.1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配备专职或兼职饮用水卫生管理人员，负责饮水设备的卫生管理，饮用水卫

生管理人员应具备一定的饮用水卫生管理知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7.2.2 饮用水卫生管理人员凡患有痢疾、甲型\戊型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

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应立即调离饮用水卫生管理人员的工作岗位，治愈前不得从

事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 

7.3 卫生档案 

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建立健全饮水设备的卫生档案，其内容应包括： 

a) 饮水设备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 

b) 生活饮用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c) 饮水设备日常卫生管理维护制度：应包括饮水设备维护人员的设置、日常管理维护要求、定期
开展水质检测等内容； 

d) 供应商、维护商采购索证维护制度、合同及相关的卫生许可批件、使用说明书、维护人员健康
证明； 

e) 委托管理的应有合同和协议；  
f) 饮水设备的维护、清洗、消毒记录：学校及托幼机构应做好饮水设备检查、维护记录，记录内
容应注明日期、工作内容、耗材的型号、耗材是否与饮水设备卫生许可批件和产品使用说明的

内容一致、维护人员及其健康证明情况等。  

g) 饮水设备的水质卫生检测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